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粤经信产业函〔2015〕2219号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
关于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

机制试点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

促进局：

根据财政部、工信部、保监会联合印发的《关于首台（套）

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

〔2015〕82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修订

申请对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进行

修订的企业，请于 2015年 10月 15日前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提

交申请文件，包括新增产品的名称、归属领域、性能技术参数及

理由等。

二、保费补贴资金申请

对于《关于开展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号〕1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中要

求企业提交的“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管理部门认可机构出具的产品

检测报告”，如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管理部门认可机构暂时无法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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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产品检测报告的，申请企业也可按用户要求提交其他的质量检

测报告。

自《通知》发布之日起至 2015年 10月 31日期间投保的制

造企业，申请保费补贴的，各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 2015

年 11月 1日前将核实意见连同企业申请文件一并报送我委。以

后年度申请补贴时限仍按《通知》有关要求执行。

三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公司

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共保体成员信息以三部委网站

公布为准，目前共保体各成员公司均具备出单资格。为充分发挥

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允许保险中介机构按市场规则

参与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，并取得合理合

法收入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请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总结本地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

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进展情况，试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、有关

意见和建议以及本地重点装备制造企业的名录等，于 2015年 10

月 15日前报送我委（产业发展处）。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

2015年 9月 22日

（联系人：任立文，电话：020-83135826，传真：020-8313477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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